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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施行期間原
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軍職人員權益保障處理辦
法 

 
行政院 100年 5月 31 日院授人企字第 10000384391號令訂定並

自 100年 4月 8日生效 

行政院 104 年 3 月 17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40027644 號令修正第

11條條文 

行政院 105 年 3 月 4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500329718 號令修正第

11條條文 

第一條  本辦法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（以

下簡稱本條例）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 本辦法所稱軍職人員如下： 

一、原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志願役之軍官、士官及士

兵。 

二、前款人員休職、停職及留職停薪者。 

第三條   移撥之軍職人員，由新職機關於法定編制內，以與

原任職務官等、官階及專長相當之職務，辦理派職。但

法定編制已無相當官等、官階及專長職務可資改派時，

得高階低用或調任其他專長職務，並由新職機關於移撥

一年內安排專長轉換訓練。 

第四條   移撥之軍職人員所任新職為職務陞遷者，其待遇應

按新職標準支給。 

前項以外之移撥軍職人員，所任新職之待遇應依下

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俸額、專業加給依原列官階（俸級）標準支給。 

二、新職所支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較原支數額為低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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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准予補足差額，其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而併銷

。 

三、主管人員經調整為非主管人員者，不再支領主管職

務加給。但新職所支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如較

原支本俸、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合計數額為

低者，准予補足差額，其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而併

銷。 

四、各項加給除本辦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依軍職人員身分

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五、地域加給、其他法定加給及各項獎金，應依新職機

關所適用之規定辦理。 

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稱待遇調整，指全國軍公教

員工待遇之調整、職務調動（升）、俸級晉支所致之待

遇調整。 

第二項人員再調任其他機關職務者，其待遇應按新

職所列之官階（俸級）標準支給。 

第五條 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者，其原經核准之訓練進修，

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一、移撥之軍職人員，其已報經原服務機關同意參加國

內訓練進修或訓練進修中者，新職機關應准其繼續

訓練進修，並依原服務機關核給之假別給假；其訓

練進修補助費，除當學期仍依原服務機關核給之金

額或比例補助外，其後各學期之補助，應依新職機

關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移撥之軍職人員，其已選送或自行申請國外進修，

並已出國進修者，新職機關仍應准其繼續進修至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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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屆滿，並列管及監督其履行義務；尚未出國之人

員，其原核准之進修計畫與新職機關之業務相關

者，新職機關得准予繼續辦理。 

第六條   接受機關補助之選送或自行申請國內外進修人員，

於進修期間，依第八條規定辦理退伍時，仍准其繼續進

修。關於進修費用補助之計算基準，其進修方式係採學

期制者，以學期開始日至退伍生效日之期間，占全學期

期間之比例折算；其進修方式非採學期制者，則以實際

進修日至退伍生效日之期間，占全部進修期間之比例折

算，予以補助。選送國外進修人員返國後，應依規定檢

據核銷所領補助。 

第七條   軍職人員已核定支領撫卹金，依法辦理退伍或隨業

務移撥新職機關，原服務機關經裁撤或整併者，所需撫

卹經費，以其業務承受機關或主要業務承受機關編列預

算支付。 

第八條   軍職人員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須精簡，經服務機關

同意，於組織業務調整生效日前七個月內依法辦理退伍

，除依規定發給退除給與外，其屆滿現役最大年齡或年

限前七個月以上者，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

金。但非屬退除年資滿二十年之校級以上軍官者，應由

服務機關優先安置，無法安置者，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

協洽國防部安置。 

前項人員每延後一個月退伍者，減發一個月之俸給

總額慰助金，遞減至優惠退離期間期滿，不再發給。未

屆滿現役最大年齡或年限前七個月者，依提前退伍之月

數，每提前一個月發給一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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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二項人員於退伍生效日起七個月內，再任有給公

職時，應由再任機關按比例收繳原加發之俸給總額慰助

金，並繳回原給與機關或整併改隸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

。 

前三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，指退伍當月所支俸額

、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。 

第二項所稱每延後一個月之期間，指自本條例第十

一條第一項所定優惠退離期間起始日之次月同一日起，

至再次月同一日之前一日止，依此類推；所稱每提前一

個月之期間，指自屆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辦理退伍生

效日前一個月之同一日起，至再上個月同一日之次一日

止，依此類推。 

加發俸給總額慰助金所需預算，由原服務機關編列

預算支應。 

第九條  休職、停職及留職停薪之軍職人員，因行政院組織

調整而隨同移撥者，由原服務機關列冊交由新職機關繼

續執行。留職停薪人員提前申請復職者，應准其復職。

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人員，不願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移

撥者，得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退伍。 

請延長病假、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奉派參加與職務有

關之訓練進修核給公假人員，於請假期間，經移撥安置

者，並繼續給假。 

第一項人員於組織業務調整生效日以後復職或回職

復薪者，其相關權益得依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辦理。 

第十條  機關組織調整之前一年度移撥之軍職人員考績作業

規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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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行政院組織改造涉及之機關或其授權之所屬機關應

於組織調整之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考績

審查、核覆及相關表冊繕造作業，送交受考人新職

機關核發考績獎金，並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將年度

考績成果檢討分析表報送主管機關彙整。 

二、 各機關考績作業未能依限辦理時，應由其主要業務

承受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接續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八日起施行，至本

條例施行期限屆滿時止。 


